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3年1月9日
府行救字第1030005460號
訴願人：李00    址：南投縣草屯鎮南埔里中正路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使用牌照稅罰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2年5月23日投稅法字第1020006645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0000號自用小客車，因逾期未繳納101年度使用牌照稅，於101年11月16日行駛於臺中市文心路2段99號前為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查獲，案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南投監理站移送原處分機關，原處分機關認定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按應納稅額新台幣28,220元處1倍罰鍰28,220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102年5月23日投稅法字第1020006645號復查決定維持原處分，訴願人遂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使用牌照稅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用辭之定義如左：一、公共水陸道路：指公共使用之水陸交通路線。」第3條第1項規定：「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無論公用、私用或軍用，除依照其他有關法律，領用證照，並繳納規費外，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請領使用牌照，繳納使用牌照稅。」第10條規定：「使用牌照稅於每年4月1日起1個月內一次徵收。但營業用車輛按應納稅額於每年4月1日及10月1日起1個月內分2次平均徵收。主管稽徵機關於開徵使用牌照稅前，應填發使用牌照稅繳款書送達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並將各類交通工具應納之稅額及徵稅起迄日期分別公告之。」第28條第1項規定：「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免再依第25條規定加徵滯納金。」行政程序法第68條第1項規定：「送達由行政機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第72條第1項前段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第73條第1項規定：「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二、本件訴願意旨略謂：本人於101年12月底去電至監理所詢問才得知未收到稅單，得知後立即前往了解並繳清稅款，其通知係妯娌莊00所代收，並未交給本人而是代為放在門邊太久不知去向；101年11月16日拍攝到之駕駛人並非本人，而是胞弟李00先生，本人無收到牌照稅通知書，亦無駕駛車輛且每年均如期繳納稅款，101年牌照稅純屬偶發事件非本人已知行為，罰鍰處分應予撤銷云云。
三、查訴願人所有車號0000號自用小客車，101年度使用牌照稅稽徵時間為101年4月1日至4月30日，因訴願人未如期繳納，經原處分機關展延繳納期間為101年8月1日至8月31日止，並將繳款書以雙掛號郵寄訴願人戶籍地址（南投縣草屯鎮復興路000號），於101年7月19日由設籍於同一地址之妯娌莊00蓋章簽收，此有送達證書影本可稽，訴願人未依限繳納，系爭車輛於101年11月16日行駛於台中市文心路2段99號前，為台中市政府稅務局查獲，此有車輛檢查違反使用牌照稅法案件舉發單及採證照片影本附卷可稽，系爭車輛逾期未完稅，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事證明確，原處分機關依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按應納稅額處1倍罰鍰28,220元，洵屬有據，應予維持。
四、至訴願人主張自婆婆往生後未居住戶籍地，代收人簽收後未轉交不生送達效力云云，惟查使用牌照稅係每年定期開徵，系爭車輛98至100年度使用牌照稅繳款書均送達戶籍地址，均如期繳納，參酌法務部90年1月19日（90）法律字第 047647 號函釋意旨：「行政程序法第72條第1項前段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所稱『住居所』係民法上概念 (民法第20條至第24條參照) ，指當事人依一定事實，足認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所謂『一定事實』，包括戶籍登記、居住情形等，尤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主要依據，但不以登記為要件。…。實務上戶籍法上的住址與民法上的住居所，絕大多數情形雖為同一處所，但並非當然同一。然不論法院或行政機關在調查『住所』時，通常均以戶籍登記住址為認定標準，則為目前之通例。」訴願人未向戶政機關申辦遷移戶籍或至監理機關辦理車籍變更，亦未向原處分機關陳報指定送達地址，而該戶籍地址亦無發生無法送達之情形，故本案原處分機關以戶籍地址送達繳款書並無違誤，且為設籍於同一地址之親戚所代收，依行政程序法第73條第1項規定已生合法送達效力，不因代收者事後出具切結書載明未轉交而影響送達之效力；訴願人另主張查獲時之駕駛人為其胞弟，並非訴願人本人，惟按「參照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49年度裁字379號刑事裁定要旨：使用牌照稅之違章人以車主為處罰對象，車主不明時以使用人為處罰人，使用人身分姓名不明時，自以違章當時具結人為處罰對象。」為前臺灣省政府財政廳 57年3月18日財稅三第41042號令釋在案，本件既無車主不明之情形，依前揭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49年度裁字379號刑事裁定所闡釋，自以系爭車輛之所有權人即訴願人為處罰對象，原處分機關之處分，並無違誤。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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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李 宏 裕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簡 育 民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3年1月9日
代理縣長  陳 志 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
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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